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300003                           证券简称：乐普医疗                           公告编号：2010-018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无 

1.2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公司负责人孙建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秦学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总资产 1,951,034,093.62 1,855,171,446.81 5.17%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或

股东权益） 
1,857,587,523.26 1,749,012,714.13 6.21%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4.58 4.31 6.26%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0,399,994.77 12.1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20 0.83%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84,829,598.30 184,829,598.30 35.38%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08,574,809.13 108,574,809.13 41.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74 0.2674 26.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74 0.2674 26.79% 

净资产收益率（%） 6.02% 6.02% -8.0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6.03% 6.03% -8.00%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162,223.77 -162,223.77 -47.39% 

非经常性损益对所得税的影响合计 9,343.23 9,343.23 -62.6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29,1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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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00,689.00 

所得税影响额 9,343.23 

合计 -162,223.77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0,157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银行－嘉实稳健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398,225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海富通风格优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901,709 人民币普通股 

丰和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661,802 人民币普通股 

泰和证券投资基金 597,752 人民币普通股 

国泰君安－建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

司 
561,811 人民币普通股 

TEMASEK FULLERTON ALPHA PTE LTD 397,159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朝阳永续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90,573 人民币普通股 

陈玉庆 362,400 人民币普通股 

广州风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95,000 人民币普通股 

毛卫华 227,000 人民币普通股 

注：公司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股东总数为 20,329 户。 

2.3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期初限售股数 
本期解除限售股

数 

本期增加限售股

数 
期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中国船舶重工集

团公司第七二五

研究所（洛阳船

舶材料研究所） 

117,403,706 0 0 117,403,706 首发承诺 2012 -10-30 

中船重工科技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75,231,294 0 0 75,231,294 首发承诺 2012 -10-30 

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 
4,100,000 0 0 4,100,000 首发承诺 2012 -10-30 

BROOK 

INVESTMENT 
LTD 

73,000,000 0 0 73,000,000 首发承诺 2010 -10-30 

蒲忠杰 60,436,700 0 0 60,436,700 首发承诺 2010 -10-30 

WP MEDICAL 
TECHNOLOGIE
S,INC 

30,992,150 0 0 30,992,150 首发承诺 2010 -10-30 

苏荣誉 3,836,150 0 0 3,836,150 首发承诺 2010 -10-30 

网下配售股份 8,200,000 8,200,000 0 0 
网下新股配售规

定 
2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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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73,200,000 8,200,000 0 365,000,000 － － 

§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公司主要财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为 6.02%，较 2009 年同期下降 8.04 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公司 2009 年 10 月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到位，使得公司净资产较上年同期大幅上升，导致本期净资产收益率有所下降； 

2、应收票据期末余额 1,466.75 万元，较年初增长 779.50 万元，增幅为 113.42%，是由于收到客户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3、应收利息期末余额为 625.94 万元，较年初增长 225.02 万元，增幅为 56.13%，为应计定期存款利息增加； 

4、其他应收款期末净额为 1,825.59 万元，较年初增长 504.98 万元，增幅为 38.24%，主要为未结算的押金增加所致； 

5、在建工程期末余额 19,344.83 万元，较年初增长 2,583.47 万元，增幅为 15. 41%，主要是公司继续对在建生产、研发用房投

入所致； 

6、短期借款期末无余额，系公司于报告期内归还了工商银行昌平支行的贷款； 

7、应付账款期末余额 2,426.46 万元，较年初增长 1,011.07 万元，增幅为 71.43%，主要是未结算采购款增加所致； 

8、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为 312.19 万元，较年初减少 611.53 万元，降幅为 66.20%，是由于公司于报告期内发放了部分 2009

年度奖金； 

9、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为 2,190.01 万元，较年初增长 515.80 万元，增幅为 30.81%，主要是应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10、专项应付款期末余额为 950.00 万元，较年初增长 520.00 万元，增幅为 120.93%，系公司收到科技课题经费增加所致； 

11、报告期营业收入为 18,482.9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830.52 万元，增幅为 35.38%，主要是由于公司主导产品销量增长

所致； 

12、报告期销售费用为 1,902.2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99.51 万元，增幅 35.61%，主要是由于公司销售规模扩大所致； 

13、报告期管理费用为 1,553.4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10.89 万元，增幅为 35.96%，主要是由于公司坚持研发投入，研发费

用增长较快所致。报告期内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141.84%，扣除研发费用后的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略有降低； 

14、报告期财务费用为-458.00 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 433.01 万元，降幅为 1732.73%，主要是由于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存

款规模扩大，利息收入相应增加； 

15、报告期所得税费用为 1,619.8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97.27 万元，增幅为 58.41%，主要是由于公司及下属各公司收益同

比增长较快所致；  

16、报告期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为 2,183.9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11.61 万元，增幅为 30.59%，主要是由于公

司规模不断扩大、员工人数增加，薪酬总额相应增长； 

17、报告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为 2,495.1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483.56 万元，增幅为

146.66%，主要是由于公司对生产、研发用房及专用设备投入增加所致，其中募集资金项目增加现金投入 1,818.03 万元。 

 

3.2 业务回顾和展望 

一、公司一季度总体经营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加强经营管理、控制成本和加大研发投入，使得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增长。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482.9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5.38%；实现净利润 10,877.8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1.24%，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0,857.4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1.04%。 

报告期内公司主导产品药物支架和封堵器产品销售收入增长较快，其中药物支架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7.32%；代理产品和

麻醉产品销售收入均也保持平稳快速增长的趋势。 

报告期内公司市场开拓、产品研发、人力资源建设、募集资金项目等按照公司规划有序进行。 

二、年度经营计划及报告期内执行情况 

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依托技术创新和规范运作，围绕逐步建成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高技术、高疗效、高性价比”的

高端介入医疗器械及诊疗设备高科技企业集团开展相关工作，不断提升公司形象和经济效益，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2010 年

第一季度经营计划执行情况如下： 

1、持续加大研发工作力度。报告期内公司共安排研发经费 771.06 万元，重点用于血管药物支架、封堵器、球囊扩张导管、电

生理导管、心脏瓣膜和诊断试剂盒等项目的研发工作，部分产品研发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 

2、继续加强产品生产管理。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对主要产品生产管理和质量跟踪工作；不断改善制造工艺水平和综合配套能力，

显著提高公司主要产品生产能力；质量跟踪结果明显好于较去年同期水平。IPO 项目厂房建设启动二次装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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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断优化营销体系。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技术培训、市场服务等措施进一步加大对经销商支持力度，使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

增长 35.38%。为进一步加强营销体系建设，公司在超募资金中提出《核心产品国内外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提交董事会讨论

通过，并开展相关工作。 

4、加快国际化战略的实施。2010 年一季度公司主要产品药物支架、球囊导管等获得了泰国、厄瓜多尔的产品注册证，介入配

件、止血压迫器通过了 CE 认证，为产品出口销售创造了良好开局，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俄罗斯、巴西、秘鲁、台湾等国家

和地区的产品注册。 

5、加大相关业务拓展工作。报告期内公司本着谨慎性原则，继续围绕核心产品开展相关医疗器械的广泛调研工作，结合心脏

介入领域相关大型医疗器械开展并完成尽职调查工作，为最终实现并购业务奠定了基础。 

§4 重要事项 

4.1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避免同业竞争损害本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控股股东七二五所和实际控制人中船重工集团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声

明与承诺》。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七二五所和实际控制人中船重工集团信守承诺，没有发生与公司同业竞争的行为。 

2、公司控股股东七二五所向本公司出具如发生国家税收征管机关认定上海形状和上海形记存在欠交所得税并进行追缴的情

形，则其同意代替上海形状和上海形记向国家税收征管机关承担缴纳欠交的所得税款、滞纳金、罚金等相关经济责任的承诺。 

3、公司股东 WP Medical Technologies,Inc.及蒲忠杰先生还分别出具承诺，对任何除北京乐普以外的第三方使用美国 WP 公司

出资的“经皮腔及冠状动脉成型术的导管”和“扩张血管的支架”两项专有技术和生产技术从事经营及其他牟利活动给公司

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或连带赔偿责任。 

4、公司股票上市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七二五所/实际控制人中船重工集团承诺：自公司股票在创业板上市之日起 3 年内，本所/本集团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已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中船重工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在创业板上市之日起 3 年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直接

持有的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Brook Investment Ltd.承诺：自公司股票在创业板上市之日起 1 年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直接持有的该部

分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WP Medical Technologies,Inc.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在创业板上市之日起 1 年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直接

持有的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本公司在前述锁定期结束后，在蒲忠杰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股

份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蒲忠杰先生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兼技术总监的蒲忠杰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在创业板上市之日起 1 年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已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本人在前述锁定期结束后，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股份

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 

    自然人股东苏荣誉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在创业板上市之日起 1 年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直接持有的该部

分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5、报告期内，上述公司实际控制人和股东均遵守了所做的承诺。 

 

4.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3,951.31 本季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18.0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744.5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季度

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4)＝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季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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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额(3)

＝(2)-(1) 

化 

心血管药物支架及输

送系统生产线技术改

造建设项目 

否 
19,234.

00 

19,234.

00 

10,448.

00 
306.78 

3,077.5

6 

-7,370.4

4 

29.46

% 

2010 年 12 月

31 日 
0.00 否 否 

产品研发工程中心建

设项目 
否 

6,641.0

0 

6,641.0

0 

4,704.0

0 
78.50 924.53 

-3,779.4

7 

19.65

% 

2011 年 06 月

30 日 
0.00 否 否 

介入导管扩产及技术

改造建设项目 
否 

18,160.

00 

18,160.

00 

11,341.

00 
466.69 

3,068.6

5 

-8,272.3

5 

27.06

% 

2011 年 12 月

31 日 
0.00 否 否 

介入导丝及鞘管产业

化技术改造建设项目 
否 

7,638.0

0 

7,638.0

0 

4,530.0

0 
559.61 

2,267.3

8 

-2,262.6

2 

50.05

% 

2011 年 12 月

31 日 
0.00 否 否 

核心产品国内外营销

网络项目 
否 

17,860.

00 

17,860.

00 
500.00 406.45 406.45 -93.55 

81.29

% 

2012 年 12 月

31 日 
0.00 否 否 

合计 - 
69,533.

00 

69,533.

00 

31,523.

00 

1,818.0

3 

9,744.5

7 

-21,778.

43 
- - 0.00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 2010 年 2 月 6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通过，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项目建设的自筹资金共计 7,926.54 万元，其中：心血管药物支架及输送系统生产线技术改造建设

项目 2,770.78 万元；产品研发工程中心建设项目 846.03 万元；介入导管扩产及技术改造建设项目

2,601.96 万元；介入导丝及鞘管产业化技术改造建设项目 1,707.77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项目均尚未完工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

的营运资金的使用情

况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项目尚未实施完毕，募集资金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4.3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一、公司上市后三年的现金分红方案如下： 

1、在公司当年实现盈利符合利润分配条件时，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的具体经营情况和市场环境，制定利润分配预案报股东大

会批准。原则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后的三年内，每年现金分红所占比例不低于当年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二十五。 

2、当公司年末资产负债率超过百分之七十或者当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时，公司可不进行现金分红。 

3、当公司当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低于当年经审计的净利润 50%时，公司现金分红比例可低于当年可分配利润的百

分之二十五。 

二、报告期内现金分红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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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1 日公司初步拟定并向董事会提交了 200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以公司 2009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406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2.5 元（含税），由资本公积金向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其中公司

合计现金分配红利 101,500,000.00 元（含税），占公司 2009 年末公司可分配利润(135,692,544,35 元)的 74.80%。该预案已经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4.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实现扭亏为盈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5 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涉及金额万元。 

4.6 公司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报告期提出或实施股份增持计划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7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8 按深交所相关指引规定应披露的报告期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09 年 12 月 26 日，公司与经销商签订了 2010 年度心脏介入产品经销框架合同，其中，公司（甲方）与 5 家经销商（乙方）

签订了《经销合同》，预计购销金额达到或超过重大合同标准。根据该等合同，所有乙方分别同意在合同生效后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间，向公司购买 Partner 药物支架不等数量/套及球囊导管不等数量/套。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日 

 


